

沅江市财政局
关于报送2024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暨财政绩效评价结果的报告
沅江市人民政府：
2024年，沅江市财政局秉持“全覆盖、全方位、全过程”的预算绩效管理理念，严格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规范预算绩效管理各重点环节，着力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绩效，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。
一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夯实基础，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建设
一是扎实开展“绩效管理巩固年”专项行动。贯彻落实全省开展“绩效管理巩固年”行动要求，巩固拓展“绩效管理提升年”行动成果，我局制定了《沅江市财政局“绩效管理巩固年”行动实施方案》，从财政政策效能、资金使用效益、财税改革成果、财会监督效力及内部管理等方面，制定了17项要点，明确了58条具体工作任务和责任股室，局党组统筹调度，协力推进，全年重点任务均按期完成。二是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。近两年来，在《关于建立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协同联动机制的意见》（沅财审联〔2023〕1 号）文件出台后，我局先后制定实施《沅江市预算事前绩效评估管理细则》、《沅江市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》、《沅江市市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操作规程》、《沅江市预算支出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》等制度办法，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。三是强化信息化技术支撑。2024年，按省财政厅统一部署，我局依托预算一体化平台，正式上线运行预算绩效管理模块，将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监控、绩效评价、绩效指标库等全部实现信息化管理。四是建立支出绩效指标体系。支出绩效指标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和起点，我局今年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，建立起全市预算单位支出绩效指标体系，并导入预算一体化系统，应用于2025年度部门预算编制。
（二）严格落实，强化预算单位绩效管理主体意识
一是是强化绩效目标管理。年度部门预算编制时，严格按“无绩效目标不安排预算”的原则，通过预算一体化平台设置，绩效目标必须和支出项目同步申报并经财政审核，否则无法进入预算编制的下一环节。二是开展部门专项资金事前绩效评估。 年初督促相关部门对五湖退养补偿经费等5个项目自主开展了事前绩效评估，为部门预算编制提供重要参考。三是开展部门重点支出绩效运行监控。今年七月份，财政要求预算单位对20万以上的本级专项资金开展半年度绩效运行监控，监控内容包括资金执行进度、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等，对监控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纠偏。同时财政选取了第五次经济普查经费等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运行监控。四是督促开展支出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。 为了强化预算单位绩效管理主体意识和责任，上半年，财政局布置全市各单位开展2023年度部门整体和专项资金的全面绩效自评，并将自评结果作为完善政策和支出管理的重要工具。同时，财政局督促相关部门单位对2023年度全年国家公共卫生服务政策等8个政策和项目，开展了部门自主绩效评价，强化部门专项资金使用绩效意识和支出责任，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。
（三）着力结果应用，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激励约束
一是着力评价结果应用。为体现财政资金绩效导向，在年度部门预算编制时，对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为“较差”等级的项目，适当调减预算，对评定为“差”的项目，原则上撤销。二是着力问题整改。财政局以正式公文形式，将绩效评价报告反馈给被评价单位，要求单位对标对表评价报告中所列问题，制定出明确的整改计划和时限，并以整改报告的形式报送财政，财政并将在来年组织对整改情况回头看检查。
二、财政绩效评价结果
（一）工作开展情况
6月初，财政局党组会专题研究了2024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，确定了2023年度4个部门整体和6个重点专项，共10个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,以及南大膳和草尾镇两个镇街财政运行综合绩效评价项目，委托第三方机构为主实施评价。评价结果，1个部门整体和1个专项绩效评定为“较差”，其余8个项目均评定为“良好”，两个镇财政综合运行绩效均为“较差”。1月份开展了2023年度乡村振兴专项资金绩效评价，4月开展了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绩效评价，综合评定均为“优”。从评价总体来看，评定为良好的单位和项目，能较好地履行部门职责，基本实现预定的绩效目标，发挥各自的行政效能和社会经济效益，预算、财务、资产等内部管理也基本到位。
（二）部分项目主要绩效
1.2023年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。项目年度预算1.28亿元。至评价日止，资源产业旅游公路、S507茶盘洲至黄茅洲大桥北公路、S322沅江乐园至漉湖公路（乐漉线）、S220沅江市黄茅洲大桥南至八形汉（茶草线）、S220四季红至黄茅洲大桥北公路（四共轴线）A标段、S317竹莲互通连接线改造工程一期公路完工或基本完工；农村公路建设3年共建成验收285.14公里；客运总站项目按期完工并投入使用。项目的实施完善了沅江路网结构，缓解区域交通压力，提高农产品流通能力，增加农民种地增收的热情，项目建设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，带动了水泥、钢材等建筑材料的需求，有助于扩大内需，推动沅江经济发展。   
2.2023年度第二污水处理厂PPP运维经费。财政按每月100万元标准补助二污运维，2023年半年补贴700万元。2023年全年处理污水量485.25万立方米，日处理量1.37万立方米，虽未达到设计日处理量3万立方米，但通过污水净化处理，有效减少二次水污染，缓解了生活污水对饮用水源和地下水的污染，减轻了污水排放对工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，提高水资源利用率，保护水生态系统、改善空气质量，为沅江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，同时项目还提供了一系列就业岗位，缓解了当地就业压力。 
3.沅江市第三次土壤普查项目外业调查与采集。项目预算150万元，至评价日止，完成省三普办下发给我市的1237个土壤样点外业调查与采样任务，并严格现场质控，评价日止正在经省级评审。通过现场走访调查，群众对土壤普查的满意度情况良好。项目实施为我市土壤科学分类、规划利用、改良培肥、保护管护奠定基础，提升土壤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，为严守耕地红线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。  
4.2023年度乡村振兴专项资金。评价项目资金总额1.07亿元，项目536个，综合绩效评定为“优”。2023年度我市乡村振兴专项资金，新建和改造乡村基础设施438处，扶持产业发展项目77个，发放贫困人口就学补助189万元，脱贫人口经营信贷贴息438万元，就业帮扶、创业培训、公益性岗位等支出102.3万元，投入20万元支持农业生产发展，投入1263万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。坚持扶持特色产业发展，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，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，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，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，强化项目管理，凝聚社会合力，持续深化提升帮扶成效。5.2023年度沅江市农保承保机构工作绩效评价。2023年度沅江市农保总额7419万元，其中沅江市财政补贴1193万元。项目总评为“优”。水稻等种植物承保面积107.56万亩，赔付金额2011.5万元，综合赔付率56.33%；生猪养殖承保56.91万头，小龙虾天气指数承保19.19万亩，养殖业赔付金额2280.88万元，综合赔付率56.33%；我市建立了完善的农保补贴制度体系，农保服务网点遍布全市所有乡镇，广泛宣传农保政策，开展农户回访，建立大灾风险资金，农户享受到便捷的农保服务，生产受益度大大提高，2023年度我市农户自缴保费1841万元，因灾获赔4292万元，农户受益度为2.33倍。
（三）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
1.项目预算不到位、超预算。第三次土壤普查项目外业调查与采集项目，未编制年初政府购买服务预算。S322乐漉线公路实际总投资超批复总投资50.08%，S220沅江市黄茅洲大桥南至八形汊公路实际总投资超批复总投资48.41%。第四中学新建300米塑胶运动场项目，预算350万，合同金额360万，其中工程费超预算23%。2021年中央财政造林补助项目补助面积超过造林面积，多列造林补助54万元。
2.支出绩效目标设置不规范。这个问题较普遍，项目绩效指标设置质量偏低，尤其是成本和效益指标不全，指标细化量化不够，项目绩效目标未与预算编制同步申报。如林业局造林补助项目绩效目标仅设置“计划完成造林任务1万亩”，森林抚育项目绩效目标仅设置“计划完成森林抚育任务1.1万亩”指标。
3.项目管理欠规范、个别项目质量不达标。一是项目报批程序不到位，如造林补助、森林抚育项目，部分补助主体先验收后申报。S322、S220公路建设均为先施工后取得施工许可。二是不按批复的建设工期实施，S322公路批复工期为24个月，实际工期为30个月，沅江四中300米塑胶运动场，开工日期晚了半年，建设工期则缩短了一半。三是项目基本程序执行不到位，如提前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补助项目，沅江市林业局未制定作业设计，林业局也未与造林主体签订管护承诺责任书。四是项目档案不完整，如2021年第一二批中央财政森林抚育项目资料中无验收资料。S220（茶草线）项目2023年9月-12月会计凭证遗失。四是个别项目质量不达标，如财政补助造林苗木个别地方大面积死亡，琼湖街道安宁垸渔场部分路段砼路面厚度不达标。
4.合同管理欠规范。二污公司PPP运维，实际并未履行原合同。
5.财务管理欠规范。如沅江四中新建300米塑胶运动场项目、第三次土壤普查项目外业调查与采集均未实行专账核算。会计核算不够准确，如工程款直接计入固定资产等。交通局公路建设项目多列加班补助、多列差旅费等，还有财务审核不严、原始附件欠规范等问题。
6.未实现即定的主要绩效目标。如第二污水处理厂PPP运维项目，设计日处理污水量3万立方米，尽管存在客观原因，实际日处理污水量仅1.37万立方米。
7.南大膳和草尾镇两个镇街财政运行综合绩效存在的主要问题。一是财源规模总体偏小，二是财源结构单一脆弱，三收入可持续性有待增强，四是项目支出监管有待提高，五是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项目有待加强监管，六是村级组织“乡村振兴共享贷”项目加大债务风险，七是村级组织创收能力不足，村干部职数超标。报告在收入管理、资产管理、债务管理、项目管理、财务管理提出了相应建议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思路
2025年，我们将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管理，完善措施，突出重点，强化监管。
（一）严格部门预算绩效目标审核
加强对单位的辅导力度，加强审核把关。绩效目标随部门预算同步向人大报送审议。鉴于绩效目标审核量过大的状况，考虑引入第三方专业力量参与绩效目标审核。
（二）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
在绩效评价项目选择上，突出市委政府关注的重点项目和政策。加强财政内部股室对绩效评价项目的参与和监管，实行评价报告集体评议。加大评价结果与预算挂钩力度，对评定为差的项目，坚决调减或取消项目。杜绝问题书面整改和形式整改，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检查。

附件：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扫描件（14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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